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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陳敏娟，是在香港電台工作了超過二十年的資深員工，在調任現崗位（機構

傳訊組總監）之前，主力負責電視部公共事務組節目製作及策劃。以下就所知以

個人身份投書。 
 

為甚麼是香港電台 

 
公共廣播檢討委員會的報告肯定了香港需要比目前更多及更好的公共廣播

服務(報告第 53 段)，並且詳細勾劃出這個機構未來的架構及規模。對此，我深

表贊同，事實上，在委員會諮詢期間，香港電台提交了建議書，表明以政府部門

轉型為公營機構（即公司化）的意向，當中不少建議細節例如管治架構，財政及

問責制度大致與報告書相符(見
http://www.rthk.org.hk/special/psb/pdf/RTHK_Submission_27Oct06_C.pdf)。然而，

對於委員會認為「把港台轉變成為公共廣播機構並非良策」（96 段）的看法，我

並不同意；反之，我認為港台轉型成為未來的公共廣播機構，才是最符合社會利

益的做法。 
 

 香港電台在公共廣播業務上有 79 年的經驗和歷史，長期提供大量及多元化

的電台及電視以至近年的新媒體節目，廣受市民歡迎，根據 2006 年 5 月中文大

學傳播學院調查，六成四受訪者表示整體滿意及很滿意港台服務。近八十年的廣

播，令港台積累了大量的庫存資料，影音視訊及品牌節目，同步紀錄了香港開埠

以來大半頁傳奇。港台本身已是彌足珍貴的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是香港

開放社會的一個品牌，本地公共文化的生命體，反映了香港發展的一種核心價值。 
 
 環顧海外經驗，各地行之有效的公共廣播機構若不是開天闢地之時即為一獨

立機構(如上世紀二十年代啟播的英國廣播公司)，便是由政府部門或半政府機關

蛻變而生的公共機構(如日本放送協會、澳洲廣播公司及南韓的韓國放送公社

等)，就我們所知，印尼的官方電台及電視台已開始向公司化進發；在原有的基

礎上發展出一個更完備的機構，是順理成章的發展過程。我相信，一個機構要取

信於民，繫於其品牌的建立，而經驗及傳統的承傳，以及專業的團隊，正是當中

的肌理。 
 
 港台作為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在國際的業界組織中，已建立相當地位。廣

播處長朱培慶是亞太廣播聯盟的副主席；近年來，聯盟多次因為亞太區突發事故

而組織會員機構聯合製作跨區特輯，供全亞太區播放，如禽流感、沙士、南亞海

嘯等，幾次大家都推舉香港電台為總監製，統籌跨區製作。以機構營運規模而言，

港台遠遠不如其他眾多參與機構，但是港台就是給區內媒體這份信心，予以重

任。這點優勢，同樣得來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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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審視委員會報告書列出未來公共廣播「應有之務」的條件（104 段），作

為標尺衡量目前的港台服務，自問亦處處合度： 
 
(a) 探索嶄新節目類目，激發創意。我們員工多年來都著力發掘新形式和新題材，

近年更加重法碼?推廣文化藝術，今日大家掛在口邊的「集體（共同）回憶」，

其實早於 2000 年始，已是我們幾輯以編年為體的電視系列名稱，同事為香港

整理自經濟起飛以來的故舊；西九未議，港台已取材本地，炮製《情迷博物

館》及至之後放洋取經的《藝行四方》莫不貼近時論，而先於時事。前年《天

下一碗》的攝製隊走訪內地城鄉，以「食」探討中國歷史文化，貫徹一磚豆

腐看世界的情懷，豈只單薄的「口感」製作。《青年藝術家系列》是為本地藝

壇打氣之作；而《YTV》及《首作影畫》等製作，更由本台資深編導帶領大

學及中學生創作，將製作權下放至更年輕的一代。近年進行的種種嘗試，也

正好與報告書內 198a 段，要求節目內容著重人文、藝術、科學和教育等元素

相符合。 
 
(b) 為獨立製作人所製作的高素質節目提供播放渠道。香港電台自 2000 年開始外

判節目，分紀錄片及戲劇兩大範疇，年來已經播出了逾百個半小時製作，當

中不乏在國際影展中得獎作品。根據港台提交予委員會的建議書中，管方承

諾在若干條件下，大幅增撥資源予外判製作，並提高其播放率。目前正在亞

洲電視本港台頻道播放的《8 花齊放》，正是以本地動畫創作為主題的外判節

目。電台方面，去年以試點形式外判一輯《獅子山下》廣播劇，反應不俗。 
 
(c) 處理各種社會關注的問題，提高公眾的認知。港台紀錄片《鏗鏘集》播出接

近三十年，探討過無數題材，敏感課題近如「同志．戀人」，遠如「孩子上戰

場」，以及反映校園性騷擾的一輯戲劇「性感校園」，都引起社會熱烈討論；

另專題製作的如與外間團體合作的《愛之無盡大地》走訪世界各地的愛滋遺

恨，及以放眼國際的《我是地球兒》，以有限資源遠赴湄北金三角採訪販賣女

童的血淚故事，又冷門如西進巴爾幹半島拍攝波塞黑內戰後重建之路。電台

方面的《思潮作動》，《世界不是平的》等製作，非但不迴避敏感話題，當中

更有開拓眼界的有心之作，自信切合報告書在 204 至 206 段對公共廣播節目

的要求。 
 
(d) 在符合經濟效益的前提下，探討所有可播放節目的渠道及科技，以期接觸所

有受眾．．．．港台在 94 年開始新媒體廣播，推出互聯網，所有節目基本上

在網上可以一年內重溫；網站也製作大量專題網頁，將節目進一步推廣，目

前網站每日的點擊率有 2,600 百萬。針對年輕受眾方面，在 2004 年啟播的 Teen 
Power 網上廣播，另闢蹊徑，爭取青少年網客。而新媒體廣播的工作大計亦

包括將已完成的傳統影音內容重新包裝為網上節目，接觸更多受眾。本台的

教育網 eTVOnline 積極配合課程改革，推出以通識科為主的網上內容，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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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生及家長取用。而台方會在公平的基礎上，將節目內容授權外判予

更多渠道播出，如 3G 手機網絡，提升對受眾的服務。 
 
此外，報告書在 105 段尚提到公共廣播一項極重要的任務：「公共廣播機構應

該是備受公眾信賴，為全民服務的匯眾點．．．發放準確而且權威的資訊」。

事實上，我們員工一直以此為最高的工作準則，員工恪守遵行。自 1990 年以

來，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年一度的新聞傳媒公信力調查中，香港電

台都一直居於電子傳媒的首位，得到市民的信任。港台內部於 1998 年頒行《香

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守則》，這份文件凝錬了過去多代編採人員的經驗，再參

考外國著名公營廣播機構和新聞團體的守則寫成，是我們操持公允報道的圭

臬，也是我們工作的依據。 
 

以上種種，旨在說明港台員工一直以來對公共廣播服務的貢獻，也有能力和

決心承擔未來的挑戰。數十年來，我和同事秉持相同的工作信念：忠誠地以社會

最大利益為前提，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歲月悠悠，這種精神為香港電

台建立了傳統和歷史，換來市民的信任及支持。報告書前言云：「公共廣播服務

可提升公民意識，推動多元發展，增加文化活動，以及鞏固自由社會」，與港台

今日的使命並無二致。報告書指出目前港台服務不足之處，作為員工，我和所識

的同事接受並會致力改善，更希望可以在新的發展空間中，滿足社會訴求。 
 
不過，我亦明白，委員會對港台轉型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有疑慮，就此可以

商榷一下。報告書在 96 段指「大幅度改變港台的現狀，必將造成許多難以克服

的問題，不利於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因此，委員會認為港台轉變成為公共廣播機

構並非良策，而應組建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報告書內文並無詳述這些困難為何，

唯根據上文下理，大致是「根深蒂固的架構，詳盡的內部守則及濃厚的機構文化」

及員工的過渡（報告書 90-91 段）。 
  

我大胆理解，「根深蒂固的架構」指政府部門的架構；但政府部門轉型非無

先例，醫管局、體育學院等都經公司化程序而成立，只要社會有共識，此等變化

並無未能踰越的困難。有論者或以為機構龐大以致尾大不掉，但觀之港台編制，

人手連長俸公務員、非合約公務員、兼職和服務提供者，大約逾千，其中長俸公

務員不過三百餘，公司化要處理的員工問題根本不大。再者，報告書內已詳列未

來的公司架構、董事局、財政及審計的安排，在管治及財政上已有多重監察保證。

如果機構由港台經立法而轉制，反而是最簡單易行的安排。 
  

至於員工過渡的困難，報告書著墨較多，主要論據是港台製作人員工會於

2006 年 3 月所做的員工問卷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大部分回應者所表達的清晰

意願是維持現有的聘用條件（93 段）;然而細看這份調查（報告書附錄 15），當

時有四成五人指願意脫離政府架構，三成二反對，一成未有意向。工會發言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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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指，調查時公共廣播服務檢討才剛開始，兼且員工未見有任何具體方向，調查

的結果僅是員工沒有進一步資料之下的意向。 
 

 至今，因為政府未開展諮詢，更遑論有任何方案，員工實在是無法表達具體

意見，須知聘用條件是任何員工最切身的考慮，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責任要考

量，而在沒有任何方案的選擇下（委員會也曾表示不討論港台現狀），要每一位

員工不考慮未來薪酬水平，實在有點脫離現實。而因為有些員工希望保有現有的

聘用條件而成為港台轉制的「難以克服」的困難，這種觀點，對員工並不公平。 
 
 反之，目前港台的長俸制公務員大約三百餘人，其轉制不足成為整個公司化

的成敗關鍵。未來的諮詢應該有港台公司化的方案，並且有轉聘的條件與現有員

工商討（選擇？），這種做法，符合政府的銓敘法規，也非大費周章的特別安排。 
 
 至於內部守則，港台目前最詳盡的內部守則包括有《公務員事務規例》及前

述的《節目製作人員守則》，這兩份文件分別規範員工的工作操守及專業水平，

是維繫機構／部門與員工保持良好服務的契約。假如港台脫離政府架構，公務員

服務規例固然不再生效，但機構本身仍須與員工訂立適用於公共廣播服務的契

約，這點不辨自明，也不是甚麼難關。 
  

最後說到「濃厚的機構文化」，報告書同樣沒有闡釋所指為何，就當是港台

在運作時的紕漏吧。事實上，年來經審計署同事的協助和支援，這些在運作上的

不足處已經糾正過來，員工更不斷在身為傳媒要行動第一，但作為政府部門則要

以章程優先的原則中游走，努力找出最佳的平衡。 
 

 最後，作為資深員工，還有幾句話：香港電台公司化之議早於八十年代中期

開始，至 92 年因「蛋糕焗不熟」而暫告結束；之後港台生死的政治風聲，坊間

耳語不絶，反反覆覆，員工二十年來經常處於這種前途未卜的風雨中，但團隊上

下始終堅守崗位，埋首工作。 
 
 港台有一輛外勤廣播車，服役了十三年，見證了香港無數大事，如青馬大橋

通車、回歸大典、特首選舉、領導人訪港，以及每周出勤維園的《城市論壇》。

本來年事已高，但因為財絀，未能更換；近年曾兩度於紅隧死火，幸好救回，可

謂鞠躬盡瘁；今年台方終獲撥款購置新車，相信它可於年內退役。車猶如此，人

何以堪．  
 

如果說港台有甚麼濃厚的機構文化的話，那就是上下都堅信「The show must 
go on」！ 
  

2007 年 6 月 20 日 


